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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华健康医疗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诉讼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宜华健康医疗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宜华健康”或“公司”）于近日分

别收到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青岛中院”）案号为（2022）鲁

02民终 11880号的《民事判决书》，以及广东省汕头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

“汕头中院”）案号为（2022）粤 05 民初 719 号的《民事调解书》，具体情况如

下： 

一、涉及诉讼的基本情况 

（一）2017 年 10 月 22 日，原告青岛君一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君一控股”）就青岛市重庆南路 99 号青岛海尔时代广场云街丙号写字楼租赁

事宜与被告二亲和源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亲和源”）签订了《租赁合同》。 

2018 年 7月 24 日，被告二亲和源将《租赁合同》的权利义务一并转让给被

告一青岛亲和源养老服务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青岛亲和源”），并对被告一

的合同项下的权利义务承担连带责任。各方在合同中明确约定房屋租赁面积、租

赁价格、支付方式等条款。因青岛亲和源租金纠纷，原告向法院提起了诉讼，案

号为(2021)鲁 0203 民初 11743号。 

经山东省青岛市市北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一审判决如下： 

1、原告君一控股与被告亲和源签订的《租赁合同》于 2021年 10 月 26日解

除； 

2、被告青岛亲和源支付原告君一控股房屋租金、房屋占有使用费、违约金、

律师费、财产保全担保费等； 

3、被告亲和源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上述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 2022 年 2 月 26 日、2022 年 7 月 2 日在巨

潮资讯网披露的《关于子公司涉及诉讼和仲裁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24）、

《关于子公司涉及诉讼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2-77）。 

（二）原告深圳市招商平安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招商平安”）

因与广东粤财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粤财公司”）签署《债权转让合同》，

由粤财公司将与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东省分行签订《不良资产转让协议》及

其相关权利转让给原告，并在相关报社对该笔债权的转让进行刊登。招商平安成

为被告宜华健康的合法债权人。 

后因宜华健康及其他被告均未履行还款和担保义务，鉴于本诉讼所涉债务已

到期，招商平安作为相关债权的合法债权人向法院提起诉讼，案号为（2022）粤

0507民初 573号。 

公司后续收到广东省汕头市龙湖区人民法院案号为（2022）粤 0507 民初 573

号《民事裁定书》，法院裁定该案件移送至汕头中院处理，案号为（2022）粤 05

民初 719 号。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 2022年 3月 12日、2022年 4月 15日在巨潮资讯

网披露《关于涉及诉讼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28）、《关于诉讼的进展公告》

（公告编号：2022-34）。 

二、诉讼的进展情况 

（一）亲和源、青岛亲和源收到一审《民事判决书》后，不服一审判决，向

青岛中院提起上诉，请求撤销山东省青岛市市北区人民法院(2021)鲁 0203 民初

11743号民事判决第一、二、三、四、五、六、七项，依法改判减免上诉人租金

并驳回被上诉人的其他原审诉讼请求。 

经青岛中院开庭审理，二审已判决，根据案号为（2022）鲁 02 民终 11880

号的《民事判决书》，青岛亲和源、亲和源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

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相关法律，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由上诉人青岛亲和源、亲和源承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二）经公司与招商平安友好协商，双方达成和解，经汕头中院确认，并出

具案号为（2022）粤 05民初 719号的《民事调解书》，具体内容如下： 

1、本案各方当事人一致确认:宜华健康尚欠招商平安本金 184,999,057.71

元及利息、罚息、复利（截止至 2020 年 11 月 9 日的利息为 9,178,051.46 元;

罚息以 184,999,057.71 元为基数，按年利率 5.225%上浮 50%的标准，自 2020

年 11月 9日计算至清偿之日止;复利以 9,178,051.46元为基数，按年利率 5.225%

上浮 50%的标准，自 2020年 11月 9日计算至清偿之日止）； 

2、案件受理费 1,052,520.4元(减半收取为 526260.2元)、保全申请费 5,000

元、保全担保费 72,169元、律师费 282,984 元，合计 886,413.18元，由宜华健

康承担； 

3、宜华健康应在 2022年 9月 20日之前向招商平安支付上述第一项的款项； 

4、宜华企业(集团)有限公司、汕头市宜东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等各方确认

对上述第一项和第二项中宜华健康的给付义务在《保证合同》约定的最高担保债

权额 3亿元内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5、招商平安对汕头市宜东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名下住宅用地折价或拍卖、

变卖所得价款，基于该抵押物已办理抵押登记依法享有优先受偿权；  

6、若宜华健康、宜华企业(集团)有限公司、汕头市宜东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等各方未按本协议约定内容在指定期限内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规定，向招商平安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

的债务利息； 

7、本协议签订后，由汕头市中级人民法院根据本《和解协议》出具民事调

解书。最终载入民事调解书的具体内容以法院审核意见为准，但未载入民事调解

书的内容依旧对双方具有约束力。若宜华健康、宜华企业(集团)有限公司、汕头

市宜东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等各方未在上述规定的时间内足额支付上述款项，招

商平安有权根据本案《民事调解书》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8、各方别无其他争议。本协议自各方当事人签字或盖章后生效。 



三、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一）关于亲和源、青岛亲和源与君一控股的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亲和源将

继续与君一控股进行友好协商，争取达成最优和解方案。如未能达成和解，亲和

源将依照《房屋租赁合同》的有关约定、法院出具的《民事判决书》以及《企业

会计准则》规定进行会计处理，具体影响，以公司后续相关定期报告为准。 

（二）关于公司与招商平安的金融不良债权追偿纠纷，截至本报告披露日，

公司未能依照《民事调解书》中约定的，在 2022年 9月 20日之前向招商平安支

付第一项的款项。公司已与招商平安、担保方汕头市宜东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沟

通，后续将推动汕头市宜东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名下住宅用地的处置，优先偿还

公司所欠该笔债务。 

公司将密切关注上述案件后续进展，并将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

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宜华健康医疗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九月二十一日 


